
沪经校[2011]100号
关于印发《关于“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中级职务评、聘
及申报试行办法”的补充规定》等两个文件的通知

各处、室、系：

《关于“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中级职务评、聘及申报试行办法”的补充规定》等2个文件已于2011年12月 21日经五届十五次教代会讨论通过，正式生效。现将这2个文件印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一：《关于“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中级职务评、聘及申报试行办法”的补充规定》

附件二：《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教职工医疗互助基金章程》

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    

二O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学校管理  中级职务评聘   规定  通知                         

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办公室               2011年12月23日印发 (共印20份)

附件一

关于“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
中级职务评、聘及申报试行办法”的补充规定
职业教育发展到目前阶段，竞争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师资队伍的软实力上，按照上级文件关于重点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建设中对于师资队伍的要求，提高我校师资队伍质量任务迫切而艰巨。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对于各类人员的比例要求，结合我校中级职务评、聘及申报等实际情况，拟对中级职务评、聘及申报试行办法作如下补充规定：
1、 对于每年申报中级职务的名额按照总体比例进行总量控制。具体
根据每年的人员结构进行动态调整。
2、 学校对于申报人员根据其日常工作表现及对学校的贡献给予综合
评定，评定结果进行排名。
3、 评定程序：
1、由部门对申报人在工作态度及表现、工作成效、工作能力等方面给予客观、公正、如实的评定，不得随意贬低或拔高。
2、教务处会同教研室对申报人在参与学校教学改革、参加学校组织学生进行的各类竞赛活动及得奖情况、申报者个人评优获奖情况等进行评定。
3、科研督导处对申报者根据近两年专家听课评价、科研论文等情况给予评定。
4、学生工作处对于申报者担任班主任情况给予评定。
5、学校职称评审及聘任委员会结合部门、教务处、科研督导处、学生工作处、每年的年度考核等评定意见给予综合评定。
四、 近三年（含当年）内有各类事故的人员，不得申报高一级技术职务。
五、其他以考代评人员的聘用，参照本规定执行。
六、从2012年1月1日起，申报中级技术职务的人员，在“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中级职务评、聘及申报试行办法”对于科研论文要求的基础上，再次提出申报时，在上一次申报材料基础上必须有新的科研成果。
七、从2012年1月1日起，根据专业技术职务名额情况，实施严格的评、聘分离。

八、如果由于名额限制，对于符合中级职称评审的人员，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可以考虑经校职称评审及聘任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在校内实行低职高聘。
九、上级如对学校中级职务评审有新的政策，以上级当年的要求为准。
十、本办法自教代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十一、本办法的解释权属校职称评审及聘任委员会。
十二、特殊情况提交校职称评审及聘任委员会讨论决定。
附件：考核评定表
附件：
考核评定表
部门评定表
	姓    名
	工作能力
	工作态度及表现
	工作成效
	综合评定

	
	优秀
	良好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优秀
	良好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优秀
	良好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教务处评定表
	姓    名
	教学改革
	带学生参赛及获奖
	个人评优获奖
	合计

	
	30
	40
	30
	100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学生工作处评定表
	姓    名
	是否担任班主任
	班级日常考核情况
	所带班级获奖情况
	合计

	
	30
	50
	20
	100

	
	　　
	　　
	　　
	


科研督导处评定表
	姓    名
	听课评价
	科研论文
	合计

	
	6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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